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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設計，讓城市更快樂 

這本書基本上是對汽車社會及都市規劃的反思，作者在書中指出

幾個現代城市讓人無法快樂的本質，甚至從許多不同程度發展的社會，

用政策、設計及管理的角度，舉出一些開啟城市快樂之道的案例。讀

完「《是設計，讓城市更快樂》這本書，讓我們有當頭棒喝、大夢初

醒的感覺，一直以來我們想問而不敢問的問題，在這本書當中都幫您

提及了。蒙哥馬利則鼓勵現代人，問問題的態度要秉持著當問則問，

不用等批准，該思考就思考，但不許無腦。這本書讓我們明瞭使城市

變好是我們大家共同的責任，也指引我們在未來的路上有一盞明燈。 

作者在一開始提及經濟上發展的越繁榮與人們的幸福感已不存

在絕對的正相關，並且提到哥倫比亞首都的市長透過城市規劃讓人們

對於幸福感的期待有所改觀，哥倫比亞市長透過一些方式來改變城市

既有的規劃及建設，也成為日後其他城市的借鏡對象。作者相信透過

都市設計能比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幸福感更多。幸福感是受到期望及現

實兩者的影響，期望是受互相比較的慾望而影響，並且習慣幸福之後

其基準線也會受到影響，幸福感著實就是一個這麼微妙的感覺。 

幸福的定義或許因人而異，但可以確定的是汽車文化帶來了不幸

福，也是一座城市中不快樂的原因。二十世紀都市的一大重要發展特

色，是「以自用車為中心發展」，發展自用車雖能提供及門服務的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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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性及對時間的掌握度也更加提高，當然舒適性的提升是無庸置疑的。

但其所帶來的負面效果也是相當多的，街道逐漸變成了不安全的地方，

而這不安全感正是允許自用車高速行駛的汽車文化所造就的，城市中

的空氣污然也逐漸提高，另車輛數上升也導致了事故率的增加，畢竟

更多的自用車行駛在路上，駕駛人就必須擁有更好的駕駛技術、更加

的集中精神。如果你已經禁止讓自家小孩在街頭玩耍，抑或是如果你

穿越馬路需要擔心害怕進而戒慎恐懼，產生停、看、聽的行為，其實

都是反應出這個城市並不屬於我們的，而都是屬於擁有自用車的那些

族群。如此的城市並不屬於我們，也並非為大家而設計，失去了城市

設計的意義。奉汽車文化為圭臬的城市，除了汽車駕駛人之外，其餘

未擁有自用車的人既無自由與尊嚴，這其中值得省思的地方在於人人

起初皆沒有車子，但城市的設計朝著有車的人的方向去設計，簡言之，

這種城市設計鼓勵人們擁有自用車，但汽車文化則不利於自我實現與

社會信任，奉汽車文化為圭臬的城市，車子只會越來越多，正如丹麥

建築師揚‧蓋爾所言：「你提供越多的道路空間，車子就會出現的越

多。」對於車輛駕駛人而言，路上的塞車造成了通勤時間的拉長，既

助長了疲累與怒氣，也減少了他們工作與通勤之餘與人社交互動的時

間；對非車輛駕駛人而言，交通帶來的噪音會妨礙交談、使人焦躁沒

耐性，降低社交互動的品質，而現代的城市設計卻完全是為了汽車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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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為主軸，也造成人行道的壅塞，在如此壅塞的環境下，人與人之間

彼此容易產生摩擦衝突的機會也更加上升。 

汽車文化的形成在於二十世紀初，在汽車產業的大力遊說下，美

國的道路開始以汽車為中心而設計，後來進而影響了世界各地，而油

價的低廉、停車的便利，以及就業機會與公共服務集中於市中心精華

區，都是直接或間接造成了高度倚賴車輛通勤的生活模式。我們的城

市裡，是否存在著一群人無論出門的目的地遠近都要開車或搭計程車，

而就是不願意步行或搭乘公共運輸。這不是因為他們很懶惰的關係，

而是城市的設計真的太方便於車輛的行駛，助長了自用車的發展，導

致過多的資源被投入在道路的修築與維護上，也導致行人步行環境的

建設與大眾運輸設備能分到的經費便相對較少，提供的服務品質也就

讓人不甚滿意了。城市的設計應該將兩者兼顧，汽車的道路空間分配

與人行道應有適度的平衡。 

既然已知去除汽車文化可以讓城市更快樂，我們應該朝向「限制

車輛數」及「鼓勵搭乘大眾運輸或步行」這兩個目標著手。首先要讓

車輛行駛速度慢下來，尤其在住宅區，車速應被限制在每小時 15 公

里以下，這觀念源自於荷蘭台夫特的交通寧靜區。街道是有可塑性的，

馬路既是政府所持有的公有空間，當然可以改變它的運用方式。在市

區中心可劃定專區，對特定時段進入市中心的車輛課稅，採「以價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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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」策略讓車變少，收取的費用則用於公共運輸的建設與營運。倫敦

就是將目標訂為逐步減少市中心車流量，才領先歐洲劃定「壅塞費收

費區」，因而大幅改善了交通問題，而市區中心商業活力又並未受損，

可說是一舉兩得的好辦法。 

另外應該要鼓勵結合步行、騎自行車與搭乘公共運輸的通勤方式，

步行本身就是使心情愉快又有助身體健康的活動，應該多建置人行道，

且須將人行道與車道做一個適當的阻隔，不能讓人行道淪為免費停車

位，如此一來民眾步行的意願也會上升。在未來有可能的話也應該朝

向建立安全無虞的自行車道，且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的站點設置應該

要夠密集，使每個站點的服務半徑能限於幾公尺內，發行具吸引力的

公共運輸月票也是一項可行的方式，允許一個月內無限次數使用所有

公共運輸。所有路線的公車應控制班距不超過每 15 分鐘一班。還沒

有捷運的城市應優先考慮設置 BRT 與輕軌，因為軌道運輸的沉沒成本

太高，BRT與輕軌興建成本皆遠低於捷運，每單位時間運量卻都很大；

而輕軌的建置也能影響到民眾步行的意願，因為軌道運具具有快速、

準時、舒適等優點，讓民眾願意走上一段路去搭乘，要讓民眾搭乘大

眾運輸工具首先必須先培養先透過某些行銷策略及方法，培養民眾搭

乘大眾運輸的習慣。 

所以解析現代城市所帶給人們的痛苦，並明確的指出如何去改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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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能讓居民得到心靈上的快樂，過度寬鬆的離散城市坐落於城市外

圍，雖然有優美景色與僻靜的居住空間但卻大幅增加通勤時間，而過

長的通勤時間卻大大抵銷了生活品質所帶來的快樂，反而會使人比居

住在擁擠的大城市裡更痛苦。透過適度的生活密集度以及排除汽車至

上的城市規劃才能將居民的生活導向快樂之地。作者也提到了通勤帶

來快樂的感受，黃金通勤時間是 16 分鐘，開車通勤所帶來的痛苦遠

比一般人所認為的還要大。在車陣中，身體的內分泌系統使人承受巨

大的壓力，讓人更不健康。走路或騎自行車雖然不方便，但能帶給人

更健康的身體與快樂感，重點是更環保。整個體系之所以失敗，在於

城市設計的導向鼓勵民眾錯誤的行為，鼓勵開車、限制行人。 

這本書裡面提出了很多獨特的城市規劃的模型，並且透過環境心

理學以及不同種城市設計間的經濟花費比較，來說明他提出的方案是

具有絕對性的好處，而且在自然資源的消耗上更加環保。這些設計讓

我們以為生活要過得好，就得遠離都市、搬去郊區，於是我們的道路

越蓋越筆直、住宅區離市中心越來越遠、「路」變成車子走的而非人

走的、土地都蓋高樓大廈不見綠地、與鄰居完全沒有互動，不認識彼

此。 

作者以巴黎、波哥大、紐約、溫哥華等地為例，指出快樂城市應

該有充足的人口、完善的大眾運輸、車流量越低越好、道路以步行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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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，而每個路口都要一片綠地，並有充足空間讓市民彼此交流。但即

便在狀況沒這麼糟糕的高級環境裡，社區的規劃與設計也一樣會影響

我們的社交生活。證據顯示那句老話是對的：籬笆不會壞，鄰居就會

乖，因為「籬笆」所代表的阻隔物讓我們能控制人際互動的發生。 

過去幾十年來大量人口湧進城市，人們的所得水準大幅提升，但

金錢上是否真的帶來心靈上的快樂？如果你認為答案是否定的，也認

為經濟景氣的波動與衰退讓城市生活的幸福更顯脆弱，那麼哥倫比亞

首都波哥大市長潘納羅薩的主張必定會得到你的共鳴：「我們或許沒

辦法把經濟變的更好，我們或許沒辦法讓每個人都像美國人一樣有錢，

但我們可以把城市設計得讓人有尊嚴，讓人們得到心靈上的富有，城

市設計可以讓他們快樂起來。」 

新的運輸型態包含了大眾運輸、副大眾運輸、汽車共乘、自行車

租借模式等等，其中以自行車為優先的交通型態，能使得交通事故率

降低，另外為求更高的空間運用效率，汽車是必須被排擠在外的，透

過都市政策與都市規劃讓汽車與其他大眾運輸系統的交通工具取得

一個平衡。所有人無差別使用的公共空間（公園、綠地）、自行車專

用道優先於高速公路建設、安全行走的街道，以上的目標都是我們長

遠下來該去追求的。有人說生活品質與減碳根本不能共存，其實不然，

離散城市的單位面積所需基礎建設的成本更高，使得市政支出更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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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交通費用上也花費更多，同時也意味著更多碳排放。相反的以使用

自行車為主軸的生活可使得身體得到更多的活動，適度的活動量反而

能得到更健康的身體，也能使空間效率運用得更為妥當。擴張都會區

需要重建修繕，但城市形式被法條形塑成特定的城市形象。唯有將分

區管制規定改造為形式規範，才能使城市邁向自由、美好的改造，不

過度追求美學設計而忘了我們所需的城市功能才是我們追求的目標。

塑造城市是每個居民的權利，也只有在每個居民行使權利去改變的同

時，修復城市才會成為可能，社會的每個人開始逐漸重視這項議題，

一起參與城市修復，社會資本能量才能不斷的累積。 

這些符合「快樂都市主義」精神的交通措施與建設，按往例來說

都先出現在精華區，也無一例外地的都導致房價的上漲與飄升，其實

更應選擇住宅自用率高而租屋者少的非精華區實施，免得房價的上漲

逼走了租屋者。至於市中心精華區該有什麼呢？每天有大批的就業者

從外地通勤來精華區工作，社會住宅應盡量在此地興辦，以便讓就業

者能真正在此居住，不再需要通勤，也就能達到不需依賴車輛的生

活。 

如何讓城市更快樂，其實政府與民間都有各自該扮演的角色。汽

車文化確確實實是城市邁向幸福的一大絆腳石，若能調整它、改變它，

將是一劑對幸福最有力的強心針，但蒙哥馬利也不吝嗇為城市指出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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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幸福的其他途徑，公園越多之處社會信任也越高、建築沿街立面越

活潑的地方老人越長壽、小店家比大賣場更能發揮稅收與就業的成效、

平凡無奇的公用事業設施可和休閒娛樂設施結合等等。在書末，蒙哥

馬利則對民間與政府都提出了建議，對於民間，蒙哥馬利指出，由「行

動派公民」自發的社區營造，依社區的需求來改造空間並對抗政府官

僚體系，常常足以成為推動城市改變的第一步；對於政府，蒙哥馬利

則呼籲，城市若能去除交通文化、解決交通問題，可打造出「永續城

市」以順應氣候變遷的嚴峻大環境，但任何的改革都必定招致民眾的

反彈聲浪，因此，政府推行改革時應著重宣傳「生活品質的提升」，

提供一個良好的誘因，讓民眾對未來能有更佳期盼的願景，才足以與

現況挑戰。 


